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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威海市创建水生态文明城市的实施意见

威政办发〔2013〕55 号

各市、区人民政府，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

新区、南海新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单位：

为全面推动水生态文明建设，积极争创水生态文明城市，根

据《水利部关于加快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意见》（水资源

〔2013〕1 号）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水利厅等部门

关于开展水生态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意见的通知》（鲁政办发

〔2012〕68 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经市政府同意，提出如

下实施意见：

一、充分认识开展水生态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重要意义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是生态环境的控制性

因素。发展生态水利，实现人水和谐，是生态文明的重要基础和

标志，对于强化生态之基，促进人、水、城和谐发展具有重要作

用。开展水生态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是发展现代水利，提升水资

源支撑保障能力，推进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

建设现代化幸福威海的重要举措。各级各有关部门、单位要切实

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加强领导，严格标准，强化措施，积极开

展水生态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为我市打造“美丽中国”示范区奠

定坚实基础。

二、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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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到水资源开发、利用、

治理、配置、节约、保护的各方面和水利规划、建设、管理的各

环节，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和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以落实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为核心，通过实施水生态综合治理、加强

水工程建设、提升水文化品位、强化制度管理等措施，大力推进

水生态文明建设，完善水生态保护格局，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提高生态文明水平。

（二）总体目标。严格遵循生态平衡的法则和要求，以省级

水利风景区及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为依托，以提升城市防洪能力和

生态功能为前提，以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水生态体系完整、水生

态环境优美为主要目标，逐步建成“一线、两湾、四景、五轴”

的水生态景观体系（“一线”即一条海岸线，“两湾”即双岛湾、

威海湾，“四景”即华夏城、五渚河、九龙河、双岛湾水利风景

区，“五轴”即石家河、五渚河、九龙河、羊亭河、张村河景观

轴），着力打造人水相宜、人水相亲的生态宜居城市，营造海更

蓝、水更清、景更美的良好城市生态环境。力争在 2014 年底前，

完成省级水生态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为创建国家级水生态文明市

创造条件。

（三）基本原则。一是生态优先、统筹兼顾。坚持保护与开

发并重、开源与节流并重，统筹自然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

统筹城市防洪安全和城市水景观建设，统筹生产生活用水与景观

用水，统筹水生态与水文化建设，统筹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二是综合推进、多措并举。大力开展城乡绿化攻坚，采

取水土保持、植树造林、封山育林、湿地保护和水利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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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排治污、产业结构调整等综合措施，净化空气、涵养水源、调

节气候，提高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质量、效益和水平。三是因地

制宜、突出重点。科学推进水生态景观建设,以重点区域、重点

部位的生态优化带动城市水系生态的改善和提升,建设水文化精

品工程。四是政府主导、市场推动。加强政府引导，完善投入机

制，形成工作合力，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

三、主要任务

（一）水资源体系建设。

1.强化依法治水管水。加快制定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的意见，配套出台考核办法。逐步建立事权清晰、分工明确、行

为规范、运转协调的水政执法工作机制，进一步推进综合执法。

2.严格水资源开发利用总量控制管理。2015 年底前，年用

水总量控制在 1.76 亿立方米以内。加强水资源论证，完善取水

许可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严格限制和禁止高耗水、高污染的

建设项目或超采区新增取用地下水项目。在城市公共供水管网覆

盖范围内，禁止新建自备水源，对原有自备水源逐步关闭，建设

回灌补源工程，有效涵养和保护地下水资源。

3.严格用水效率控制管理。到 2015 年，万元 GDP 取水量下

降到 12 立方米以下，规模以上工业万元增加值用水量小于 11.1

立方米，农业灌溉水利用系数提高到 0.67 以上，工业用水重复

率达到 90%以上。加强计划用水管理，取水许可管理范围内实施

计划用水管理的水量比例达到 90%以上，建设项目节水“三同时”

实施率达到 100%。严格用水定额管理，对不符合行业用水定额

标准的取水申请，审批机关不得批准取水许可；对超计划（定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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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的，严格执行累进水资源费和累进水价制度。

4.严格水功能区纳污控制管理。建立健全水功能区限制纳污

制度。严格核定水域纳污容量，严格控制入河排污总量，对排污

量超出水功能区限制排污总量的，限制审批新增取水和入河排污

口。依法严格划定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强化饮用水水源地应急

保护和管理措施。搞好中水回用工程建设，提高水资源重复利用

率。

5.加强水资源管理基础能力建设。完善水文基础监测体系，

建设小（一）型以上水库和汇水面积 100平方公里以上河流的雨

水监测站网；进一步完善地下水监测体系，完善取用水监测、计

量与统计体系，2015 年取用水计量率提高到 80%以上。加强对水

功能区和入河排污口水质监测，实现水功能区水质监测全覆盖，

开展饮用水水源地和重要断面实时监测。选择生态环境良好的河

流廊道、湿地，探索开展水生态系统指示物种监测。强化水信息、

城乡供水数据处理、水资源调查评价体系建设，大力推进市县两

级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建设，规范水资源基础信息监测、计量和

统计制度。

6.建立水资源管理目标责任考核机制。确定水资源开发利用

控制、用水效率控制、水功能区限制纳污控制“三条红线”考核

指标，健全二级管理与评估指标体系，制定考核实施方案，建立

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考核机制。

（二）水生态体系建设。

1.实施小流域综合治理。开展小流域综合治理，强化水源涵

养与水环境保护。通过实施“坡改梯”工程及整修水平梯田、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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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水保林草，封山育林、修建塘坝等，对石家河、羊亭河、张村

河、草庙子河等 4 条小流域进行综合治理。

2.实施污染防控措施。对重点行业主要污染物排放实行总量

控制，加大重点企业技术改造和废水治理力度，扩大市政再生水

利用量。推进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大力推进污泥

处理处置。2015 年底前，建制镇都具备污水处理能力，新增城

市污水日处理能力 15 万立方米，新建配套管网约 300 公里，城

市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 92%以上、再生利用率达到 20%以上，污

泥全部得到无害化处理处置。列入国家、省、市监控的重点监管

企业，要安装运行污染源管理监控平台和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系

统。继续推进污染源自动监控委托第三方管理，推动数据联网共

享。在被确定为城乡集中供水水源地的水库上游，积极发展有机

农业，推广测土配方施肥，严控化肥、农药施用量，对畜牧养殖

区的污水、粪便作无害化处理，将面源污染降到最低，确保水源

地水质达到Ⅲ类水标准以上。

3.实施地下水保护与修复工程。通过实施地下水保护与修复

的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提高地表污染防控能力，减少污染渗

入；加强地下水动态监测，保持地下水水质安全；降低地下水超

采区、地质灾害易发区、生态脆弱区的地下水开采量，并通过修

建塘坝、拦河坝、谷坊等水利工程，拦蓄地表水，保持水土，增

加地下水补给，达到地下水治理修复的目标。

（三）水景观体系建设。

1.亲水设施工程。实施华夏城、五渚河省级水利风景区和幸

福公园、威海公园、悦海公园等城市公园的保护、改造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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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多种亲水设施，方便市民赏景、休闲，形成人水相亲的水体

景观。

2.水生态景观工程。重点建设双岛湾水利风景区，崮山水库、

郭格庄水库旅游风景区和环翠区张村景湖公园等。

（四）水工程体系建设。

1.水资源保障工程。加快城乡饮用水安全保障工程、工农业

用水安全保障工程建设。2014 年底前完成南水北调续建配套工

程建设，完善城乡供水管网建设和改造，基本形成水系互通、城

乡一体的水资源调配工程体系，构筑比较发达的区域水网，提高

水资源保障能力。

2.防洪减灾工程。加快实施中小河流治理工程，抓好低洼地

区排涝设施建设，完善城区防洪排涝体系。主要完成威海市区 9

条河道治理，提高河道行洪能力，保障沿河两岸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完成威海湾、九龙湾防潮堤改造和双岛湾防潮堤新建工程，

切实增强防潮能力，改善周边生态环境；加强城市防汛抗旱减灾

预警指挥系统和抢险队伍建设，提高水旱灾害的应急能力和现代

化管理水平。

3.节水工程技术改造。全面推行“一户一表，计量出户”，

采取多种措施普及生活节水器具，选择有条件的小区开展中水利

用。实施渠道防渗、低压管灌溉、喷灌、微灌等节水技术，提高

农业用水效率，建设现代节水农业。加大对城市老旧管网的改造

力度，对 97.61公里老旧管网实施改造，努力降低公共供水管网

漏损率。加快工业企业节水改造，加强用水大户节水减排监管。

探索以奖代补、财政贴息等激励政策，对节水成效突出、实现“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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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的工业企业按规定进行表彰。强化公共用水计量与管理，

将其纳入取水许可管理范围，推广公共用水的雨水利用。

（五）水管理体系建设。

1.开展涉水规划、方案的编制。组织开展现代水网建设规划、

防洪规划、供水规划、水污染防治规划、水事应急处理预案、水

资源中长期供求计划和配置方案等的编制工作，为全市水资源的

合理开发、科学配置、高效利用和有效保护提供科学依据，满足

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改善对水的需求。

2.深化水管理体制改革。统筹协调防洪、供水、排水、河道

治理及市政建设等工作，强化水资源统一管理，完善部门合作共

建机制。加强水利信息化建设，积极推进水情信息公开，搭建平

台，拓宽渠道，推进涉水事务的公众参与式管理。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市政府成立威海市创建水生态文明城

市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对创建工作的组织领导，领导小组办公室

设在市水利局，负责日常工作。各成员单位要明确专人负责，按

照市政府确定的责任分工和完成时限，加快推动各项任务落实。

各区政府（管委）要加强对创建工作的组织领导，建立工作推进

机制，推动创建工作规范、高效、有序开展。

（二）加大资金投入。建立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

的多元化筹资机制。积极争取中央及省级资金支持，落实地方财

政投入。充分利用投融资平台，争取国家政策性银行、国际金融

组织和商业银行贷款。运用市场化融资手段，鼓励和吸引社会资

金参与建设，拓宽融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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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强化舆论宣传。开展水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提升公众

对于水生态文明建设的认知和认可，倡导先进的水生态文明价值

观和适应水生态文明要求的生产生活方式。建立公众对于水生态

环境意见和建议的反映渠道，通过典型示范、专题活动、展览展

示、合理化建议等方式，鼓励社会公众广泛参与，提高珍惜水资

源、保护水生态的自觉性。大力加强水文化建设，采取人民群众

喜闻乐见、容易接受的形式，传播水文化，加强节水、爱水、护

水、亲水等方面的水文化教育，为创建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荣成、文登、乳山三市要扎实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积极开

展水生态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可参照本实施意见，结合实际，制

定各自的水生态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方案。

附件：

1.威海市创建水生态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2.威海市水生态文明城市评价指标责任分工表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3 年 10 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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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威海市创建水生态文明城市
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徐东升（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副组长：刘 勇（市政府副秘书长）

王 清（市水利局局长）

成 员：毕晟磊（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连伟亮（市重点项目办副主任）

胡 涛（市经济和信息化委总经济师）

于国贞（市教育局副局长）

于荣范（市财政局副局长、市政府投融资管理中心

主任）

李志杰（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李 杰（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

车学辉（市城乡建设委副主任）

都剑光（市规划局副局长）

刘桂新（市水利局副局长）

李 晓（市林业局副局长）

李国进（市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

孙志逊（市环保局副调研员）

李春和（市水务集团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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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皓（环翠区委常委、副区长）

秦 克（高区管委副主任）

谭乐胜（经区管委副主任）

张向阳（工业新区管委副主任）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水利局，刘桂新兼任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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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评价项目 评价内容 评价指标及分值 任务目标 完成时限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基本条件

（必须满足）

城市防洪及防

潮堤建设情况

城市防洪、防潮工程设施应满

足 GB50201 中根据城市等级

确定的防洪标准

按标准编制

城市河道、防

潮工程治理

规划

2014 年

5 月底前

市城乡建设

委

市水利局、

海洋与渔业

局、水务集

团，各区政

府（管委）

“三条红线”

落实情况

全面落实《山东省用水总量控

制管理办法》，实行用水总量

控制、用水效率控制和水功能

区限制纳污“三条红线”管理

提供相关文

字资料
市水利局

市发展改革

委、经济和

信息化委、

城 乡 建 设

委、环保局、

水务集团，

各 区 政 府

（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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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开采情

况
地下水采补平衡

提供相关文

字资料

2014 年

10月底前

各 区 政 府

（管委）

供水保证率及

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水质情

况

供水保证率≥95%；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

提供相关文

字资料

市城乡建设

委

市水利局、

环保局、水

务集团

城市供水水质

及出境水质情

况

城市地表水、地下水水质达到

相应功能水体质量要求，城市

河道出境断面出境水质达到

国家或省考核目标

完善水质监

测体系，建立

水质公报发

布制度

市水利局

市海洋与渔

业局、市环

保局、水务

集团

污水处理情况 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91%
提供相关文

字资料

市城乡建设

委

水利风景区建

设情况

城市建成区内至少有 1 处省

级以上水利风景区

完成华夏城、

五渚河省级

水利风景区

2013 年

10月底前
环翠区政府 市水利局



— 13 —

建设

防灾能力及水

事秩序情况

近三年城市建成区未发生重

大、特大洪涝灾害、水环境污

染和水生态破坏事故，无重大

违反水相关法律法规的案件

提供相关文

字资料
2014 年

10月底前

各区政府

（管委）

市城乡建设

委、水利局、

环保局

城市绿化情况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42%或人

均占有公共绿地面积达到 16

平方米以上

提供相关文

字资料

市城乡建设

委

市林业局，

各 区 政 府

（管委）

水资源体

系（25分）

水

源

情

况

（

15

分）

水源保障程度

有水资源中长期供求计划和

配置方案、年度取水计划、水

资源统一调配方案，有备用水

源地，5分；缺少 1项减 1分

修订完善各

项方案、计划

2014 年

5 月底前
市水利局

市城

乡 建 设

委，各区

政府（管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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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常

规

水

源

利

用

情

况

非常规水源供水量占

城市总供水量≥20%，

5 分；每减少 5%减 1

分

采取海水淡

化、雨水利

用、污水再生

等有效措施，

提高非常规

水供水比例

2014 年

10月底前
市城乡建设委

市经

济和信息

化委、水

利局，各

区 政 府

（管委）

水

源

地

保

护

对饮用水源地划定保

护区，措施完备，5

分；有保护，措施不

完备，3分，无保护 0

分

实施物理隔

离和生态保

护工程，完善

软硬件保护

措施

2014 年

5 月底前
市环保局

市城

乡 建 设

委、水利

局，环翠

区政府、

经 区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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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工业

新区管委

用水效率

（10分）

规模以

上工业

万元增

加值取

水量

≤16m3/万元，4 分；

每增加 2m3/万元，减

1 分

提供相关文

字资料

2014 年

10月底前
市水利局

市城

乡 建 设

委、经济

和信息化

委，各区

政府（管

委）

供水管

网漏损

率

基本漏损率≤12%，3

分；增加 3%减 1 分

完成供水管

网改造，降低

漏损率

2014 年

10月底前
市城乡建设委

市水

务集团

节

水

宣

主流媒体有节水专

栏，市内有节水宣传

标语，学校有节水教

制定水生态

文明建设宣

传方案，开展

2014 年

5 月底前
市委宣传部

市教

育局、城

乡 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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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教

育

育课程，3 分；每少 1

项减 1分

多方位宣传

活动，达到相

关标准要求，

提供文字、图

片等宣传资

料

委、水利

局，各区

政府（管

委）

水 生 态 体 系

（30分）

水域环境

（15分）

水

域

（

河

流

、

湖

泊

、

适宜水面面积率≥

5%，5 分；每降低 1%

减 2分

提供相关文

字、影像资料

2014 年

10月底前
市林业局

市城

乡 建 设

委、水利

局、海洋

与 渔 业

局，各区

政府（管

委）



— 17 —

湿

地

）

面

积

生

态

水

量

所有水域全年均有生

态水量，5 分；每减

少 5%减 1 分

提供相关文

字资料

2014 年

10月底前
市水利局

各区

政府（管

委）

水

域

水

质

80%以上水体清澈，无

杂物，5 分；每减少

2%减 1分

提供相关文

字、影像资料

2014 年

10月底前
市水利局

市城

乡 建 设

委、环保

局、水务

集团，各

区 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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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委）

动植物资源（9 分）

植

物

配

置

、

绿

化

效

果

植物选择和配置合

理，绿化长度与水体

岸线长度比大于 80%，

5 分；每降低 1%减 1

分

按照标准搞

好植物配置、

绿化等相关

工作并提供

相关文字、影

像资料

2014 年

10月底前
市林业局

市城

乡 建 设

委、水利

局，各区

政府（管

委）

生

物

种

类

、

生物物种的数量应大

于地区平均物种数

量，4 分；与当地平

均水平一致，2 分；

有特有野生物种加 1

按照标准搞

好相关工作

并提供相关

文字、影像资

料

2014 年

10月底前
市林业局

市水

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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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群

数

量

分

水土保持

（6分）

水

土

保

持

方

案

编

制

水土保持方案申报

率、实施率和验收率

均达到 95%以上，3

分；每项每降低 1%减

1 分

提供相关文

字资料

2014年 5月

底前
市水利局

市发

展 改 革

委、规划

局，各区

政府（管

委）

水

土

流

水土流失治理率 95%

以上，3 分；每降低

1%减 1分

进一步加大

治理力度，确

保建成区水

2014 年

10月底前
市水利局

市发

展 改 革

委、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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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防

治

效

果

土流失治理

率达标

局、林业

局，各区

政府（管

委）

水景观体系

（18分）

生态水系治理

（5分）

生

态

水

系

治

理

度

水系治理长度（面积）

≥80%，5分；每减少

2%减 1分

完成市区水

系流域治理

规划，完成 4

个小流域综

合治理

2014年

10月底

前

各区政府

（管委）

市发

展 改 革

委、财政

局、国土

资源局、

城乡建设

委、规划

局、水利

局、林业

局、水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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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

亲水景观建设

（4分）

亲

水

景

观

种

类

、

数

量

及

安

全

防

护

亲水设施种类 3 种以

上，安全保护设施完

备，4 分；每减少 1

种减 1 分；安全防护

设施不完备，0 分

做好论证设

计，完善各种

亲水设施,提

供相关文字、

影像资料

2014 年

10月底前

各区政府

（管委）

市城

乡 建 设

委、规划

局、水利

局、林业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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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

施

水利风景区建设

（5分）

水

利

风

景

区

数

量

、

级

别

有 1 处国家级水利风

景区或 2 处省级水利

风景区，5 分；1 处省

级水利风景区 3 分

完成华夏城、

五渚河省级

水利风景区

建设,提供批

复文件、图片

资料

2013 年

10月底前
环翠区政府

市发

展 改 革

委、国土

资源局、

城乡建设

委、规划

局、水利

局、林业

局、海洋

与渔业局

观赏性

（4分）

水

域

及

水域及周边自然

环境优美、人文特色

显著及整体景观效果

做 好 论

证设计与组

织实施，提供

2014年

10月底

前

各区政府

（管委）

市发

展 改 革

委、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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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边

景

点

观

赏

性

、

水

文

化

特

色

好，4 分；缺少 1 项

减 1分

相关文字、影

像资料

建设委、

规划局、

水利局、

林业局、

水务集团

水工程体系

（12分）

工程标准（4

分）

工

程

100%工程达到设

计标准，4 分；每减

完 成 市

区内 9条河道

2014年

10月底

各区政府

（管委）

市财

政局、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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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到

防

洪

除

涝

标

准

、

供

水

标

准

情

况

少 5%减 2 分 治理 前 乡 建 设

委、水利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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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质量（4 分）

水

利

工

程

设

施

完

好

率

、

运

行

状

况

工程及设备的完好率

≥85%，4分；每减少

2%减 2分

进行摸底调

查，提供相关

文字资料

2014 年

10月底前
市水利局

市城

乡 建 设

委，各区

政府（管

委）

工程景观（4 水 水工程具有代表 提 供 相 2014年 各区政府 市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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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利

工

程

与

周

边

融

合

情

况

，

建

筑

艺

术

性、创新性和艺术性，

4 分；缺少 1 项减 2

分

关文字、影像

资料

10月底

前

（管委） 乡 建 设

委、水利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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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果

水管理体

系

（15分）

规划编制（5

分）

现

代

水

网

建

设

、

防

洪

、

供

水

、

规划和方案全部

经政府批准，5 分；

缺少 1项减 1分

编 制 现

代水网建设、

防洪、供水、

水污染防治

规划，制定水

事应急处理

预案

2014年

5 月底

前

市水利局

市城

乡 建 设

委、规划

局、环保

局、水务

集团，各

区 政 府

（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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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污

染

防

治

规

划

和

水

事

应

急

处

理

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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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管理体制机制

（5分）

水

管

单

位

机

构

、

制

度

和

经

费

机构健全、制度

完备、经费充足，5

分；机构健全，制度

基本完备，有经费来

源 3分；机构不健全

0 分

健 全 机

构、完善管理

制度、保证经

费

2014年

10月底

前

各区政府

（管委）

市财

政局、城

乡 建 设

委、水利

局

公众满意度（5

分）

公

众

满意率≥80%，5

分；每降低 5%减 1分

加 大 水

生态文明建

2014年

5 月底
市水利局

市城

乡 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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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水

生

态

环

境

的

满

意

程

度

设宣传力度，

加强与市民

的互动，及时

解决群众反

映的问题，提

高社会公众

关注度和满

意度

前 委、林业

局、环保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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